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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人民共和國仲裁法》於1994年頒佈，

1995年9月1日正式實施。

◆1995年8月29日，在我國《仲裁法》正式施行

前夕，作為七個試點城市之一，廣州市人民

政府根據《仲裁法》和國務院的統一部署，

正式組建廣州仲裁委員會。

成立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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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0月，南沙國際仲裁中心
2018年9月，粵港澳大灣區仲裁聯盟（秘書處：南沙國際仲裁中心）
2019年8月，南沙國際仲裁中心“依法治省先進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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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第六屆廣州仲裁委員會首次聘任港澳人士出任委員。

（香港仲裁師協會會長王則左、香港科技大學首席副校長倪明選）

• 第六屆廣州仲裁委員會仲裁員選聘有160多名通曉國際規則的境外仲裁員

• 聘任有留學經歷的年輕精英擔任仲裁秘書，比例超過20%。



案件受理

• 2020年全年，受理案件18754件，標的331億，仲裁收費4.54億
元 ；線上案件5052件，標的4.3億元。

• 2021年上半年，受理案件9793件，標的259.6億，仲裁收費2.58
億元，；線上案件3371件，標的4.49億元；

• 2021年上半年，受理涉外案件260件，同比增長84.4%，標的
51.8億元，同比增長4.9倍。



案件類型



案件類型

新型案件類型：

（1）網路主播、網路平臺、遊戲公司等合作類糾紛；

（2）船舶碼頭、海上運輸等航運糾紛；

（3）電腦技術、網路服務、技術委託開發糾紛；

（4）專利、著作權、知識產權、特許經營類型糾紛；



“直播間假燕窩”案



• 當事人意思自治原則

• 優勢證據原則

“網紅主播跳槽“違約賠償案



Internet arbitration

網路仲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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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州模式：三套庭審模式疊加遠程庭審

• 廣州標準：互聯網仲裁的軟硬體要求、程式設計、電子證據認證等



服務國家戰略，打造國際商事仲裁廣州模式

“一案三地”遠程

庭審，雙方當事

人與首席仲裁員

分處廣州、上海、

澳門

2020年1月

遠程庭審處理12起

涉外委託服務糾紛

案件。開創了一案

多地跨國的庭審新

模式，首次實現遠

程批量處理。

疫情期間，雙方當事

人、仲裁員、辦案秘

書分別處於廣州、湖

北，通過互聯網遠程

庭審組織開庭，助力

企業復工複產。

南沙國際仲裁中心

“一案四地”同步審

理，案件爭議金額超

過13億元，從組庭到

結案只用了13天，創

造了新的仲裁“廣州

速度”。

2020年2月 2020年3月 2020年4月2019年11月

開創國際商事仲裁

案件跨國遠程庭審

先例

2020年9
月

在粵港澳大灣區暨

“一帶一路”法律服

務集聚區啟用儀式上，

廣州仲裁委正式發佈

了全球首個《互聯網

仲裁推薦標準》



2020年3月，廣仲“互聯網+仲裁”

模式成功入選司法部第一批疫情防

控和企業復工複產公共法律服務十

大典型案例。

2020年5月，廣仲跨國遠程庭審

入選廣東自貿試驗區第四批制度創

新案例。

服務國家戰略，打造國際商事仲裁廣州模式



◆廣州仲裁委員會充分發揮“區塊鏈+互聯
網仲裁”的獨特優勢，實現高效的“零
接觸”仲裁，率先將區塊鏈技術與互聯
網仲裁業務融合。

◆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處理了一批150餘
件金融借款糾紛案件，平均結案時間不
超過3個星期。

◆該批案件的《借款額度合同》《借款借
據》《保證擔保合同》均通過電子方式
簽訂，經過企業、個人資訊校驗及密碼
、刷臉認證後生成本案所涉合同，並使
用電子簽名及區塊鏈存證技術將合同檔
固化。

開創區塊鏈+互聯網仲裁



Online Dispute Resolution platform

ODR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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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DR平臺建設背景

為促進中小微企業參與全球貿易投資、縮減其解紛的

成本，2019年8月，亞太經合組織（APEC）經濟委員會審

議通過了《APEC跨境商事(B2B)線上爭端解決合作框架》

及《示範程式規則》，鼓勵通過線上談判、調解、仲裁這

一基於電子溝通的非訴解紛方式，幫助中小微企業解決跨

境商事糾紛。

乘勢互聯網仲裁和國際仲裁發展的新突破，廣州仲裁

委獲司法部推薦，參與亞太經合組織企業間跨境商事爭議

線上解決機制專案（簡稱APEC—ODR專案）的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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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9月，ODR“談判”平臺發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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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月，APEC—ODR平臺上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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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DR平臺談判、調解、仲裁機制建設推介

2021年2月24日，與巴西外貿協會
調解中心（CAAEB）舉辦線上仲裁研
討會暨ODR平臺演示會。

廣仲與巴西外貿協會調解中心將持
續推進“調解-仲裁”示範條款的訂立，
深化雙方的合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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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DR平臺使用交流

2021年7月15日，與埃及開羅地區國際商事仲
裁中心（The Cairo Regional 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CRCICA）舉行線上ODR
平臺使用交流會。

四個共用：庭審技術標準、仲裁庭室、
仲裁員名冊、諮詢服務



ODR平臺運行的具體流程（談判階段）



ODR平臺運行的具體流程（調解、仲裁階段）



ODR平臺功能——跨境跨語言，溝通零距離

服務於跨境、跨語言、跨法域的商事糾紛
滿足不同語言、不同使用習慣的商事主體
提供切換介面語言、即時翻譯、文書翻譯等功能



ODR平臺功能——智能助手，全程指引



ODR平臺功能——相約調解室，線上達和解

非同步談判：創設聊天介面

線上談判：遠程視頻通話



ODR平臺功能——和解協議線上改，線上簽



ODR平臺解決涉粵港澳三地案件

• 2017年6月，申請人甲（香港）與被申請人乙（澳門）以及肇慶市、珠海市
某房地產公司等十三名被申請人簽訂多份《借款協議》及《抵押擔保協議
》。合同簽訂後，申請人依照合同約定向被申請人支付借款合計4.5億港幣
，但被申請人因資金緊張未按時償還借款，導致其構成違約。申請人經多
次催討未果，遂分成四個關聯案件提交ODR平臺解決。

• 通過ODR平臺對跨境的各方當事人設置調解室進行線上磋商，談判後達成
意思一致簽署《和解協議》。

• 平臺依據《和解協議》製作《調解書》，保證了法律執行的效力。

• 10天內就解決被拖欠了近4億元（包括借款及利息）的糾紛。



ODR平臺功能——出具法律文書，便於國際執行

當事人可以自行達成和解，也可以根據需求申請仲裁確認，出具具備國際
執行力的和解協議、裁決書，以及具備中國境內執行力的調解書。



•打造一站式通用版ODR平臺：

跳出APEC-ODR合作框架，構建一個更具普適性、通用性的ODR平臺，滿足非

APEC-ODR程式等國內外一般案件的需求。

•完善平臺功能：

3種以上語言的智能翻譯功能（葡語、日語等）；

5個以上對外介面（海外郵箱、國際短信、外匯繳款、國際電子簽章等）開發



2021年廣仲新版仲裁規則已於7月1日正式施行

第七章規定“調解與和解”

• 基本原則
• 仲裁庭組成前的調解
• 仲裁庭組成後的調解
• 調解的結果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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